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交訴字第43號

公  訴  人  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春明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王憲勳律師

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

第1374、2182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陳春明犯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罪，處

有期徒刑柒月；又犯駕駛動力交通工具妨害公務執行罪，處有期

徒刑玖月。應執行有期徒刑壹年貳月。

陳春明被訴毀損部分，公訴不受理。

　　犯罪事實

一、陳春明於民國113年2月19日17時42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

-00號自用小客車，在宜蘭縣蘇澳鎮永愛路與永愛路255巷口

處，因發現員警陳進取所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之巡邏車

(下稱本案巡邏車)隨即加速逃離，經警認形跡可疑而尾隨欲

加以攔查。嗣陳春明於同日17時43分許，沿宜蘭縣蘇澳鎮新

榮路12巷由北往南方向，駛至新榮路12巷與新榮路路口時，

本應注意車前狀況，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且右轉彎之

車輛應讓直行車先行，而依當時情形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

竟疏於注意，貿然右轉，適有張庭瑄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

號自用小客車搭載張櫻梅，沿宜蘭縣蘇澳鎮新榮路由西往東

方向行駛至行駛至上開路口，2車因而發生碰撞，致張櫻梅

受有左小腿挫傷之傷害(傷害部分未據告訴)。詎陳春明於肇

事後，可預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之駕駛及乘客

可能因為雙方車輛發生碰撞而受傷，竟基於容任該結果發

生，亦不違背其本意之不確定肇事逃逸犯意，未對張櫻梅採

取即時救護或其他必要措施，亦未向警察機關報告，或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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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櫻梅之同意，或留下日後可供聯繫之資料，即駕車離去。

二、陳春明於肇事逃逸後，員警仍駕駛本案巡邏車緊追在後，並

開啟蜂鳴器及廣播要求陳春明停車受檢，詎陳春明拒不受檢

駕車逃竄，復基於駕駛動力交通工具妨害公務執行、損壞公

務員職務上掌管之物品之犯意，於同日17時52分許，駛至宜

蘭縣○○鎮○○路000巷00弄00號前，因巷道有車輛阻擋，

陳春明當場倒車衝撞本案巡邏車，以此強暴方式妨害公務之

執行，並導致本案巡邏車前保險桿受損。

三、案經宜蘭縣政府警察局蘇澳分局報告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檢

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有罪部分

一、證據能力之說明：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1至第159條之4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

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

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

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

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

159條之5規定甚明。查本判決所引用之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

外之供述證據，檢察官、被告陳春明及辯護人對各該證據能

力均不爭執(見本院卷第48頁)，且至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

聲明異議，本院審酌上開證據方法於製作時之情況，尚無違

法不當，應認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

(二)本案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無證據證明係實施刑事訴訟程序

之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亦無證據證明有何偽造、變

造之情事，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之反面解釋，自應認均

具有證據能力，得作為證據，合先敘明。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訊據被告固坦承有駕車與車牌號碼APW-7828號自用小客車發

生車禍、與本案巡邏車碰撞等情不諱，惟矢口否認有何肇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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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逸、妨害公務、損壞公務員職務上掌管之物品等犯行，辯

稱：我不知道有人會受傷，我到派出所知道有人受傷後，我

就馬上處理；那天我下班要回家，警察見我要倒車，就開始

追我，警察脅迫我講出孩子在哪，叫我前妻去帶孩子，我怕

孩子被帶走，當時失去理智，我不是故意要撞警察等語。辯

護人則為被告辯護稱：被告車輛係於警方追捕過程中，自左

方無意間擦撞被害人車輛，被告當時無暇思及是否有人因擦

撞而受傷，不能排除其主觀上誤認告訴人未有受傷，是被告

駕車離去時主觀上是否知悉告訴人受傷而有逃逸之犯意，要

非無疑，自難單以被告未等待警方到場或未得告訴人同意即

離去，即認主觀上明知或已有預見其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受傷

之事實。且被告當時既意在躲避警方無端追捕，尚無暇思及

是否有人因擦撞而受傷即離去；被告倒車時未察覺後方有車

而誤碰，且於發覺後立即停止後退，係不小心碰及警車前保

險桿，並無「加速倒車衝撞警車之認知與行為」。且被告亦

無其他積極、直接對公務員為攻擊、對抗、反制之作為，並

無「達到足以妨害公務員執行職務之程度」等語。惟查：

(二)犯罪事實一部分

　⒈被告有於犯罪事實欄一所載之時、地，與張庭瑄所駕駛之車

輛發生碰撞，致被害人即乘客張櫻梅受有左小腿挫傷之傷

害，而被告未曾下車察看或將被害人送醫救治即駕車離去等

情，業據被告供承不諱(見本院卷第48頁)，並經證人即被害

人張櫻梅、證人張庭瑄於警詢時證述明確（見臺灣宜蘭地方

檢察署113年偵字第1374號卷【下稱偵1374卷】第14-15、16

-16【背面】頁），並有宜蘭縣政府警察局蘇澳分局馬賽派

出所職務報告、臺北榮民總醫院蘇澳分院診斷證明書、宜蘭

縣政府警察局蘇澳分局道路交通事故圖、本院勘驗筆錄各1

份、行車紀錄器錄影擷取畫面片3張、車牌號碼000-0000號

自用小客車車損暨現場照片19張等證據附卷可佐(見偵1374

卷第22、28-29、44-45、56-60【背面】頁；本院卷第136

頁)，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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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⒉證人張庭瑄於警詢時證稱：我從新榮路往大同路方向直行行

駛在一般車道上，突然左側巷口有車子衝出來撞我。我的左

側車身與對方左側車頭為第一次撞擊之部位。我的車損為左

側車身刮傷及車門撞毀，對方前車牌跟車頭損毀等語(見偵1

374卷第16頁)。復經本院當庭勘驗案行車紀錄器錄影光碟結

果：「車牌號碼0000-00號自小客車駛出宜蘭縣蘇澳鎮新榮

路12巷巷口欲右轉新榮路時，猛然緊急煞住（17時38分54

秒），行駛在對向車道由張庭瑄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

小客車車頭出現，行駛在車牌號碼0000-00號自小客車後方

的FOODPANDA藍色機車也趕緊煞車（17時38分55秒），接著

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客車在路口對面煞住停下（17時38

分56秒），左後車燈閃爍。陳春明及FOODPANDA藍色機車駕

駛分別駕駛車輛往畫面右側方向行駛（17時38分57秒），警

車經過路口時，可看到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客車駕駛座

車門有明顯因遭到撞擊而造成凹凸不平之痕跡」等情，有本

院勘驗筆錄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36頁)。衡之社會一般常

情，於交通事故過程中所受之衝擊、碰撞等物理力量，多會

受有輕重程度不等之傷害等情，為大眾週知之事。本件被告

於事故發生時已63歲，為具有一般之智識程度及豐富之生活

經驗之人，本案事故發生後，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

車車門嚴重凹損，有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照片3

張在卷可稽(見偵1374卷56-56【背面】頁)，被告應已對被

害人恐因事故而受傷之情形有所認識。況交通事故被害人究

否因事故而受有內、外傷，或其傷勢之嚴重程度，須經醫師

依醫學專業診斷，無從單憑被告己意遽認被害人未受有任何

傷勢，故被告於事故發生後未曾下車察看或將被害人送醫救

治，而置被害人於不顧，堪認被告確有肇事致被害人受傷後

而逃逸之情，被告辯稱其不知被害人受傷等語，實無可採。

　⒊被告及其辯護人雖以前詞置辯，然按刑法第185條之4之肇事

致人死傷逃逸罪，所謂逃逸，係指逃離肇事現場而逸走之行

為，故上開規定實揭櫫駕駛人於肇事致人死傷時，有在場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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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且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肇事致人受傷或死亡者，應即採

取救護措施及依規定處置，並通知警察機關處理，不得任意

移動肇事汽車及現場痕跡證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62

條第3項規定甚明；是汽車駕駛人於肇事後，有停留現場採

取救護或其他必要措施，並應向警察機關報告之法定義務，

以防損害範圍之擴大（傷者因就醫延誤致生無謂傷亡）及維

護其他用路人之交通安全，並明肇事之責任。如於肇事後，

駕車逃離現場，不僅使肇事責任認定困難，更可能使受傷之

人喪失生命、求償無門，因此，肇事駕駛人應留置現場等待

或協助救護，並確認被害人已經獲得救護、或無隱瞞而讓被

害人、執法人員或其他相關人員得知其真實身分、或得被害

人同意後，始得離去，方符合上開肇事致人死傷逃逸罪之立

法目的（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1794號判決意旨參

照）。且刑法第185條之4之肇事致人死傷逃逸罪，其立法目

的在促使駕駛人於交通事故發生後，能對被害人即時救護，

俾減少死傷，並保障被害人權益及維護交通安全；故駕駛人

不得自認被害人並未受傷或傷勢無礙，不待確認被害人已否

獲得救護，亦未等候執法人員到場處理，而未經被害人同

意，即逕自離去（最高法院104年度臺上字第2746號判決意

旨參照）。被告應可知悉於事故發生後，被害人有受傷之可

能性，業如前述，自不能僅憑被告稱無暇思及於此或認被害

人並未受傷，據認被告主觀上無肇事逃逸之犯意。又衡諸肇

事逃逸罪之立法目的，係在減少死傷並保障被害人權益，縱

使被告係遭員警追捕，其於肇事之後，並未有報警處理或將

被害人送醫之行為，即已與肇事逃逸罪之構成要件相符。又

參以被告遭追捕乃係因其見本案巡邏車後隨即加速逃離，經

警認形跡可疑而緊追其後，則被告遭員警追捕及逃逸過程中

肇事均係其自行所招致而來，更顯被告之可非難性，故辯護

人主張被告之行為與常情無違，亦非可採。

(三)犯罪事實二部分

　⒈被告有於犯罪事實欄二所載之時、地，駕駛車牌號碼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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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號自用小客車，倒車撞擊本案巡邏車等情，業據被告供承

不諱(見本院卷第48頁)，並經證人詹永鑫於警詢時證述明確

（見偵1374卷第18-19頁），並有宜蘭縣政府警察局蘇澳分

局馬賽派出所職務報告、本院勘驗筆錄各1份、行車紀錄器

錄影擷取畫面片3張、本案巡邏車車損照片5張等證據附卷可

佐(見偵1374卷第22、45-46、49-50、62】頁；本院卷第137

頁)，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⒉證人詹永鑫於警詢時證稱：我今（19)日大約17時多我駕駛

自小客車輛車號000-0000，在家門口要倒車入庫回家，倒車

的時候發現左方有來車而且異常（保桿脫落），看到我的車

就急煞之後，過沒幾秒，我看到他倒車撞到警車，就強行衝

撞我的車等語(見偵1374卷第18-18【背面】頁)，復經本院

當庭勘驗行車紀錄器錄影光碟，於被告倒車撞擊本案巡邏車

前，員警已駕車緊追於被告車輛後方長達7分多鐘，於被告

車輛遭詹永鑫所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擋住去

路，被告才不得已停下車，被告停車後旋即往後倒車撞擊在

其後方之本案巡邏車，有本院勘驗筆錄附卷可參(見本院卷

第136-137頁)。足徵被告早已知悉員警駕駛本案巡邏車在後

追捕，屬依法執行職務之公務員，僅因遭其他車輛在前阻

攔，明知本案巡邏車緊追在其後，為逃避員警追捕而猛然倒

車撞擊本案巡邏車，而造成本案巡邏車前保險桿受損，足見

其有駕駛動力交通工具妨害公務執行、損壞公務員職務上掌

管之物品之故意無訛，被告辯稱並無撞擊本案巡邏車之故

意，尚不足採。

　⒊被告及其辯護人雖以前詞置辯，然被告遭員警追捕長達7分

鐘，其倒車勢必會撞擊持續緊追在後之本案巡邏車，則辯護

人為被告辯護稱係誤碰，尚難採信。又被告倒車衝撞本案巡

邏車，迫使本案巡邏車停下之行為，足證被告不顧本案巡邏

車內執行職務公務員之人身安全，以此強暴之方式妨害公務

之執行，其行為並非單純消極之不作為、不配合或閃躲，則

被告之辯護人為被告辯護稱被告無積極、直接對公務員為攻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六頁



擊、對抗、反制之作為等情，亦無足採。

(四)綜上，被告所辯均不足採信，本件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均堪

認定，均應予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就犯罪事實一所為，係犯刑法第185條之4第1項前段

之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罪；就犯

罪事實二所為，係犯刑法第135條第3項第1款之駕駛動力交

通工具妨害公務執行罪、同法第138條之損壞公務員職務上

掌管之物品罪。又公訴意旨雖就被告所為犯罪事實二部分，

漏未論以刑法第135條第3項第1款之駕駛動力交通工具妨害

公務執行罪、同法第138條之損壞公務員職務上掌管之物品

罪，惟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已明確記載被告倒車衝撞本案巡邏

車，致本案巡邏車保險桿毀損之事實，且本院於審理時已當

庭告知被告上開法條(見本院卷第134頁)，並給予被告及辯

護人辯明之機會，無礙被告訴訟防禦權之行使，駕駛動力交

通工具妨害公務執行罪部分，因基本社會事實均同一，爰依

法變更起訴法條；損壞公務員職務上掌管之物品部分，僅係

法條漏引，本院自應加以裁判。　

(二)被告就犯罪事實二部分，被告以一駕車衝撞行為，同時妨害

員警執行公務，並致本案巡邏車前保險桿受損，屬一行為觸

犯數罪名，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之駕駛動力交通工

具妨害公務執行罪處斷。

(三)被告所犯上開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

逸罪、駕駛動力交通工具妨害公務執行罪之2罪間，犯意各

別、犯罪時間不同，且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四)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曾有妨害公務、妨害名

譽、妨害自由、公共危險等前案紀錄，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

前案紀錄表1份在卷可稽，素行不良，為避免遭員警攔查而

肇致本件交通事故，致被害人受有前揭傷勢，竟漠視其法律

上所應履行之義務，未留滯現場待警方到場，或提供被害人

即時救助，隨即逕行離去，輕忽他人生命、身體法益；復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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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衝撞警車，對依法執行職務之員警施加暴力，並損壞公

物，蔑視國家公權力，影響公務順利執行，危害員警執行職

務之嚴正性及執法尊嚴，所為均非可取；惟念其業與被害人

以新臺幣3萬元達成和解，被害人並未表示願原諒被告之

意，暨其自陳高中肄業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狀況勉持（見

其警詢筆錄受詢問欄所示）及犯後態度等一切情狀，分別量

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併綜合審酌被告所犯各罪反映出之人格

特性與犯罪傾向、刑罰暨定應執行刑之規範目的、所犯各罪

間之關聯性及所侵害之法益與整體非難評價等面向，並兼衡

公平、比例、刑罰經濟及罪刑相當原則，依法定其應執行之

刑。

貳、公訴不受理部分

一、公訴意旨另以：被告基於毀損之犯意，明知由告訴人詹永鑫

駕駛之車號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自宜蘭縣○○鎮○○路

000巷00弄00號前駛出而擋住巷道，車輛無法通過，仍執意

前行而擦撞車號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前保險桿，造成該車

保險桿毀損，足以生損害於告訴人。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5

4條之毀損罪嫌。

二、按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撤回其告

訴；又告訴乃論之罪，其告訴經撤回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

決，刑事訴訟法第238條第1項、第303條第3款分別定有明

文。

三、查本案告訴人告訴被告涉嫌毀損案件，檢察官起訴認被告涉

犯刑法第354條之毀損罪，依同法第357條之規定須告訴乃

論。茲因告訴人已撤回告訴，有陳述狀及本院公務電話紀錄

各1份（見本院卷第61、65頁）在卷可稽，揆諸前揭規定，

爰就被告被訴毀損部分，諭知不受理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0條、第303

條第3款，刑法第185條之4第1項前段、第135條第3項第1款、第1

38條、第55條、第51條第5款，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判決

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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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經檢察官張鳳清提起公訴；檢察官林愷橙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刑事第五庭審判長法　官　劉致欽

　　　　　　　　　　　　　　　　　法　官　李蕙伶

　　　　　　　　　　　　　　　　　法　官　劉芝毓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二十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蘇信帆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2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135條

對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施強暴脅迫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或30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使公務員執行一定之職務或妨害其依法執行一定之職務或使

公務員辭職，而施強暴脅迫者，亦同。

犯前二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

刑：

一、以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犯之。

二、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犯之。

犯前三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

期徒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138條

毀棄、損壞或隱匿公務員職務上掌管或委託第三人掌管之文書、

圖畫、物品，或致令不堪用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185條之4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者，處6月以

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於死或重傷而逃逸者，處1年以上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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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駕駛人於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死傷係無過失者，減輕

或免除其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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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宜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交訴字第43號
公  訴  人  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春明




選任辯護人  王憲勳律師
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374、2182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陳春明犯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罪，處有期徒刑柒月；又犯駕駛動力交通工具妨害公務執行罪，處有期徒刑玖月。應執行有期徒刑壹年貳月。
陳春明被訴毀損部分，公訴不受理。
　　犯罪事實
一、陳春明於民國113年2月19日17時42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車，在宜蘭縣蘇澳鎮永愛路與永愛路255巷口處，因發現員警陳進取所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之巡邏車(下稱本案巡邏車)隨即加速逃離，經警認形跡可疑而尾隨欲加以攔查。嗣陳春明於同日17時43分許，沿宜蘭縣蘇澳鎮新榮路12巷由北往南方向，駛至新榮路12巷與新榮路路口時，本應注意車前狀況，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且右轉彎之車輛應讓直行車先行，而依當時情形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於注意，貿然右轉，適有張庭瑄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搭載張櫻梅，沿宜蘭縣蘇澳鎮新榮路由西往東方向行駛至行駛至上開路口，2車因而發生碰撞，致張櫻梅受有左小腿挫傷之傷害(傷害部分未據告訴)。詎陳春明於肇事後，可預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之駕駛及乘客可能因為雙方車輛發生碰撞而受傷，竟基於容任該結果發生，亦不違背其本意之不確定肇事逃逸犯意，未對張櫻梅採取即時救護或其他必要措施，亦未向警察機關報告，或取得張櫻梅之同意，或留下日後可供聯繫之資料，即駕車離去。
二、陳春明於肇事逃逸後，員警仍駕駛本案巡邏車緊追在後，並開啟蜂鳴器及廣播要求陳春明停車受檢，詎陳春明拒不受檢駕車逃竄，復基於駕駛動力交通工具妨害公務執行、損壞公務員職務上掌管之物品之犯意，於同日17時52分許，駛至宜蘭縣○○鎮○○路000巷00弄00號前，因巷道有車輛阻擋，陳春明當場倒車衝撞本案巡邏車，以此強暴方式妨害公務之執行，並導致本案巡邏車前保險桿受損。
三、案經宜蘭縣政府警察局蘇澳分局報告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有罪部分
一、證據能力之說明：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甚明。查本判決所引用之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供述證據，檢察官、被告陳春明及辯護人對各該證據能力均不爭執(見本院卷第48頁)，且至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聲明異議，本院審酌上開證據方法於製作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應認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
(二)本案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無證據證明係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亦無證據證明有何偽造、變造之情事，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之反面解釋，自應認均具有證據能力，得作為證據，合先敘明。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訊據被告固坦承有駕車與車牌號碼APW-7828號自用小客車發生車禍、與本案巡邏車碰撞等情不諱，惟矢口否認有何肇事逃逸、妨害公務、損壞公務員職務上掌管之物品等犯行，辯稱：我不知道有人會受傷，我到派出所知道有人受傷後，我就馬上處理；那天我下班要回家，警察見我要倒車，就開始追我，警察脅迫我講出孩子在哪，叫我前妻去帶孩子，我怕孩子被帶走，當時失去理智，我不是故意要撞警察等語。辯護人則為被告辯護稱：被告車輛係於警方追捕過程中，自左方無意間擦撞被害人車輛，被告當時無暇思及是否有人因擦撞而受傷，不能排除其主觀上誤認告訴人未有受傷，是被告駕車離去時主觀上是否知悉告訴人受傷而有逃逸之犯意，要非無疑，自難單以被告未等待警方到場或未得告訴人同意即離去，即認主觀上明知或已有預見其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受傷之事實。且被告當時既意在躲避警方無端追捕，尚無暇思及是否有人因擦撞而受傷即離去；被告倒車時未察覺後方有車而誤碰，且於發覺後立即停止後退，係不小心碰及警車前保險桿，並無「加速倒車衝撞警車之認知與行為」。且被告亦無其他積極、直接對公務員為攻擊、對抗、反制之作為，並無「達到足以妨害公務員執行職務之程度」等語。惟查：
(二)犯罪事實一部分
　⒈被告有於犯罪事實欄一所載之時、地，與張庭瑄所駕駛之車輛發生碰撞，致被害人即乘客張櫻梅受有左小腿挫傷之傷害，而被告未曾下車察看或將被害人送醫救治即駕車離去等情，業據被告供承不諱(見本院卷第48頁)，並經證人即被害人張櫻梅、證人張庭瑄於警詢時證述明確（見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113年偵字第1374號卷【下稱偵1374卷】第14-15、16-16【背面】頁），並有宜蘭縣政府警察局蘇澳分局馬賽派出所職務報告、臺北榮民總醫院蘇澳分院診斷證明書、宜蘭縣政府警察局蘇澳分局道路交通事故圖、本院勘驗筆錄各1份、行車紀錄器錄影擷取畫面片3張、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車損暨現場照片19張等證據附卷可佐(見偵1374卷第22、28-29、44-45、56-60【背面】頁；本院卷第136頁)，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⒉證人張庭瑄於警詢時證稱：我從新榮路往大同路方向直行行駛在一般車道上，突然左側巷口有車子衝出來撞我。我的左側車身與對方左側車頭為第一次撞擊之部位。我的車損為左側車身刮傷及車門撞毀，對方前車牌跟車頭損毀等語(見偵1374卷第16頁)。復經本院當庭勘驗案行車紀錄器錄影光碟結果：「車牌號碼0000-00號自小客車駛出宜蘭縣蘇澳鎮新榮路12巷巷口欲右轉新榮路時，猛然緊急煞住（17時38分54秒），行駛在對向車道由張庭瑄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客車車頭出現，行駛在車牌號碼0000-00號自小客車後方的FOODPANDA藍色機車也趕緊煞車（17時38分55秒），接著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客車在路口對面煞住停下（17時38分56秒），左後車燈閃爍。陳春明及FOODPANDA藍色機車駕駛分別駕駛車輛往畫面右側方向行駛（17時38分57秒），警車經過路口時，可看到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客車駕駛座車門有明顯因遭到撞擊而造成凹凸不平之痕跡」等情，有本院勘驗筆錄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36頁)。衡之社會一般常情，於交通事故過程中所受之衝擊、碰撞等物理力量，多會受有輕重程度不等之傷害等情，為大眾週知之事。本件被告於事故發生時已63歲，為具有一般之智識程度及豐富之生活經驗之人，本案事故發生後，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車門嚴重凹損，有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照片3張在卷可稽(見偵1374卷56-56【背面】頁)，被告應已對被害人恐因事故而受傷之情形有所認識。況交通事故被害人究否因事故而受有內、外傷，或其傷勢之嚴重程度，須經醫師依醫學專業診斷，無從單憑被告己意遽認被害人未受有任何傷勢，故被告於事故發生後未曾下車察看或將被害人送醫救治，而置被害人於不顧，堪認被告確有肇事致被害人受傷後而逃逸之情，被告辯稱其不知被害人受傷等語，實無可採。
　⒊被告及其辯護人雖以前詞置辯，然按刑法第185條之4之肇事致人死傷逃逸罪，所謂逃逸，係指逃離肇事現場而逸走之行為，故上開規定實揭櫫駕駛人於肇事致人死傷時，有在場義務，且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肇事致人受傷或死亡者，應即採取救護措施及依規定處置，並通知警察機關處理，不得任意移動肇事汽車及現場痕跡證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62條第3項規定甚明；是汽車駕駛人於肇事後，有停留現場採取救護或其他必要措施，並應向警察機關報告之法定義務，以防損害範圍之擴大（傷者因就醫延誤致生無謂傷亡）及維護其他用路人之交通安全，並明肇事之責任。如於肇事後，駕車逃離現場，不僅使肇事責任認定困難，更可能使受傷之人喪失生命、求償無門，因此，肇事駕駛人應留置現場等待或協助救護，並確認被害人已經獲得救護、或無隱瞞而讓被害人、執法人員或其他相關人員得知其真實身分、或得被害人同意後，始得離去，方符合上開肇事致人死傷逃逸罪之立法目的（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1794號判決意旨參照）。且刑法第185條之4之肇事致人死傷逃逸罪，其立法目的在促使駕駛人於交通事故發生後，能對被害人即時救護，俾減少死傷，並保障被害人權益及維護交通安全；故駕駛人不得自認被害人並未受傷或傷勢無礙，不待確認被害人已否獲得救護，亦未等候執法人員到場處理，而未經被害人同意，即逕自離去（最高法院104年度臺上字第2746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應可知悉於事故發生後，被害人有受傷之可能性，業如前述，自不能僅憑被告稱無暇思及於此或認被害人並未受傷，據認被告主觀上無肇事逃逸之犯意。又衡諸肇事逃逸罪之立法目的，係在減少死傷並保障被害人權益，縱使被告係遭員警追捕，其於肇事之後，並未有報警處理或將被害人送醫之行為，即已與肇事逃逸罪之構成要件相符。又參以被告遭追捕乃係因其見本案巡邏車後隨即加速逃離，經警認形跡可疑而緊追其後，則被告遭員警追捕及逃逸過程中肇事均係其自行所招致而來，更顯被告之可非難性，故辯護人主張被告之行為與常情無違，亦非可採。
(三)犯罪事實二部分
　⒈被告有於犯罪事實欄二所載之時、地，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車，倒車撞擊本案巡邏車等情，業據被告供承不諱(見本院卷第48頁)，並經證人詹永鑫於警詢時證述明確（見偵1374卷第18-19頁），並有宜蘭縣政府警察局蘇澳分局馬賽派出所職務報告、本院勘驗筆錄各1份、行車紀錄器錄影擷取畫面片3張、本案巡邏車車損照片5張等證據附卷可佐(見偵1374卷第22、45-46、49-50、62】頁；本院卷第137頁)，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⒉證人詹永鑫於警詢時證稱：我今（19)日大約17時多我駕駛自小客車輛車號000-0000，在家門口要倒車入庫回家，倒車的時候發現左方有來車而且異常（保桿脫落），看到我的車就急煞之後，過沒幾秒，我看到他倒車撞到警車，就強行衝撞我的車等語(見偵1374卷第18-18【背面】頁)，復經本院當庭勘驗行車紀錄器錄影光碟，於被告倒車撞擊本案巡邏車前，員警已駕車緊追於被告車輛後方長達7分多鐘，於被告車輛遭詹永鑫所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擋住去路，被告才不得已停下車，被告停車後旋即往後倒車撞擊在其後方之本案巡邏車，有本院勘驗筆錄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36-137頁)。足徵被告早已知悉員警駕駛本案巡邏車在後追捕，屬依法執行職務之公務員，僅因遭其他車輛在前阻攔，明知本案巡邏車緊追在其後，為逃避員警追捕而猛然倒車撞擊本案巡邏車，而造成本案巡邏車前保險桿受損，足見其有駕駛動力交通工具妨害公務執行、損壞公務員職務上掌管之物品之故意無訛，被告辯稱並無撞擊本案巡邏車之故意，尚不足採。
　⒊被告及其辯護人雖以前詞置辯，然被告遭員警追捕長達7分鐘，其倒車勢必會撞擊持續緊追在後之本案巡邏車，則辯護人為被告辯護稱係誤碰，尚難採信。又被告倒車衝撞本案巡邏車，迫使本案巡邏車停下之行為，足證被告不顧本案巡邏車內執行職務公務員之人身安全，以此強暴之方式妨害公務之執行，其行為並非單純消極之不作為、不配合或閃躲，則被告之辯護人為被告辯護稱被告無積極、直接對公務員為攻擊、對抗、反制之作為等情，亦無足採。
(四)綜上，被告所辯均不足採信，本件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均堪認定，均應予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就犯罪事實一所為，係犯刑法第185條之4第1項前段之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罪；就犯罪事實二所為，係犯刑法第135條第3項第1款之駕駛動力交通工具妨害公務執行罪、同法第138條之損壞公務員職務上掌管之物品罪。又公訴意旨雖就被告所為犯罪事實二部分，漏未論以刑法第135條第3項第1款之駕駛動力交通工具妨害公務執行罪、同法第138條之損壞公務員職務上掌管之物品罪，惟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已明確記載被告倒車衝撞本案巡邏車，致本案巡邏車保險桿毀損之事實，且本院於審理時已當庭告知被告上開法條(見本院卷第134頁)，並給予被告及辯護人辯明之機會，無礙被告訴訟防禦權之行使，駕駛動力交通工具妨害公務執行罪部分，因基本社會事實均同一，爰依法變更起訴法條；損壞公務員職務上掌管之物品部分，僅係法條漏引，本院自應加以裁判。　
(二)被告就犯罪事實二部分，被告以一駕車衝撞行為，同時妨害員警執行公務，並致本案巡邏車前保險桿受損，屬一行為觸犯數罪名，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之駕駛動力交通工具妨害公務執行罪處斷。
(三)被告所犯上開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罪、駕駛動力交通工具妨害公務執行罪之2罪間，犯意各別、犯罪時間不同，且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四)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曾有妨害公務、妨害名譽、妨害自由、公共危險等前案紀錄，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份在卷可稽，素行不良，為避免遭員警攔查而肇致本件交通事故，致被害人受有前揭傷勢，竟漠視其法律上所應履行之義務，未留滯現場待警方到場，或提供被害人即時救助，隨即逕行離去，輕忽他人生命、身體法益；復駕車衝撞警車，對依法執行職務之員警施加暴力，並損壞公物，蔑視國家公權力，影響公務順利執行，危害員警執行職務之嚴正性及執法尊嚴，所為均非可取；惟念其業與被害人以新臺幣3萬元達成和解，被害人並未表示願原諒被告之意，暨其自陳高中肄業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狀況勉持（見其警詢筆錄受詢問欄所示）及犯後態度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併綜合審酌被告所犯各罪反映出之人格特性與犯罪傾向、刑罰暨定應執行刑之規範目的、所犯各罪間之關聯性及所侵害之法益與整體非難評價等面向，並兼衡公平、比例、刑罰經濟及罪刑相當原則，依法定其應執行之刑。
貳、公訴不受理部分
一、公訴意旨另以：被告基於毀損之犯意，明知由告訴人詹永鑫駕駛之車號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自宜蘭縣○○鎮○○路000巷00弄00號前駛出而擋住巷道，車輛無法通過，仍執意前行而擦撞車號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前保險桿，造成該車保險桿毀損，足以生損害於告訴人。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54條之毀損罪嫌。
二、按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撤回其告訴；又告訴乃論之罪，其告訴經撤回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238條第1項、第303條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
三、查本案告訴人告訴被告涉嫌毀損案件，檢察官起訴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54條之毀損罪，依同法第357條之規定須告訴乃論。茲因告訴人已撤回告訴，有陳述狀及本院公務電話紀錄各1份（見本院卷第61、65頁）在卷可稽，揆諸前揭規定，爰就被告被訴毀損部分，諭知不受理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0條、第303條第3款，刑法第185條之4第1項前段、第135條第3項第1款、第138條、第55條、第51條第5款，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張鳳清提起公訴；檢察官林愷橙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刑事第五庭審判長法　官　劉致欽
　　　　　　　　　　　　　　　　　法　官　李蕙伶
　　　　　　　　　　　　　　　　　法　官　劉芝毓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二十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蘇信帆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2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135條
對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施強暴脅迫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使公務員執行一定之職務或妨害其依法執行一定之職務或使公務員辭職，而施強暴脅迫者，亦同。
犯前二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一、以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犯之。
二、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犯之。
犯前三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138條
毀棄、損壞或隱匿公務員職務上掌管或委託第三人掌管之文書、圖畫、物品，或致令不堪用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185條之4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於死或重傷而逃逸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駕駛人於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死傷係無過失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交訴字第43號
公  訴  人  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春明


選任辯護人  王憲勳律師
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
第1374、2182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陳春明犯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罪，處
有期徒刑柒月；又犯駕駛動力交通工具妨害公務執行罪，處有期
徒刑玖月。應執行有期徒刑壹年貳月。
陳春明被訴毀損部分，公訴不受理。
　　犯罪事實
一、陳春明於民國113年2月19日17時42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
    -00號自用小客車，在宜蘭縣蘇澳鎮永愛路與永愛路255巷口
    處，因發現員警陳進取所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之巡邏車
    (下稱本案巡邏車)隨即加速逃離，經警認形跡可疑而尾隨欲
    加以攔查。嗣陳春明於同日17時43分許，沿宜蘭縣蘇澳鎮新
    榮路12巷由北往南方向，駛至新榮路12巷與新榮路路口時，
    本應注意車前狀況，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且右轉彎之
    車輛應讓直行車先行，而依當時情形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
    竟疏於注意，貿然右轉，適有張庭瑄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
    號自用小客車搭載張櫻梅，沿宜蘭縣蘇澳鎮新榮路由西往東
    方向行駛至行駛至上開路口，2車因而發生碰撞，致張櫻梅
    受有左小腿挫傷之傷害(傷害部分未據告訴)。詎陳春明於肇
    事後，可預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之駕駛及乘客
    可能因為雙方車輛發生碰撞而受傷，竟基於容任該結果發生
    ，亦不違背其本意之不確定肇事逃逸犯意，未對張櫻梅採取
    即時救護或其他必要措施，亦未向警察機關報告，或取得張
    櫻梅之同意，或留下日後可供聯繫之資料，即駕車離去。
二、陳春明於肇事逃逸後，員警仍駕駛本案巡邏車緊追在後，並
    開啟蜂鳴器及廣播要求陳春明停車受檢，詎陳春明拒不受檢
    駕車逃竄，復基於駕駛動力交通工具妨害公務執行、損壞公
    務員職務上掌管之物品之犯意，於同日17時52分許，駛至宜
    蘭縣○○鎮○○路000巷00弄00號前，因巷道有車輛阻擋，陳春
    明當場倒車衝撞本案巡邏車，以此強暴方式妨害公務之執行
    ，並導致本案巡邏車前保險桿受損。
三、案經宜蘭縣政府警察局蘇澳分局報告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檢
    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有罪部分
一、證據能力之說明：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1至第159條之4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
    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
    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
    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
    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
    159條之5規定甚明。查本判決所引用之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
    外之供述證據，檢察官、被告陳春明及辯護人對各該證據能
    力均不爭執(見本院卷第48頁)，且至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
    聲明異議，本院審酌上開證據方法於製作時之情況，尚無違
    法不當，應認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
(二)本案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無證據證明係實施刑事訴訟程序
    之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亦無證據證明有何偽造、變
    造之情事，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之反面解釋，自應認均
    具有證據能力，得作為證據，合先敘明。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訊據被告固坦承有駕車與車牌號碼APW-7828號自用小客車發
    生車禍、與本案巡邏車碰撞等情不諱，惟矢口否認有何肇事
    逃逸、妨害公務、損壞公務員職務上掌管之物品等犯行，辯
    稱：我不知道有人會受傷，我到派出所知道有人受傷後，我
    就馬上處理；那天我下班要回家，警察見我要倒車，就開始
    追我，警察脅迫我講出孩子在哪，叫我前妻去帶孩子，我怕
    孩子被帶走，當時失去理智，我不是故意要撞警察等語。辯
    護人則為被告辯護稱：被告車輛係於警方追捕過程中，自左
    方無意間擦撞被害人車輛，被告當時無暇思及是否有人因擦
    撞而受傷，不能排除其主觀上誤認告訴人未有受傷，是被告
    駕車離去時主觀上是否知悉告訴人受傷而有逃逸之犯意，要
    非無疑，自難單以被告未等待警方到場或未得告訴人同意即
    離去，即認主觀上明知或已有預見其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受傷
    之事實。且被告當時既意在躲避警方無端追捕，尚無暇思及
    是否有人因擦撞而受傷即離去；被告倒車時未察覺後方有車
    而誤碰，且於發覺後立即停止後退，係不小心碰及警車前保
    險桿，並無「加速倒車衝撞警車之認知與行為」。且被告亦
    無其他積極、直接對公務員為攻擊、對抗、反制之作為，並
    無「達到足以妨害公務員執行職務之程度」等語。惟查：
(二)犯罪事實一部分
　⒈被告有於犯罪事實欄一所載之時、地，與張庭瑄所駕駛之車
    輛發生碰撞，致被害人即乘客張櫻梅受有左小腿挫傷之傷害
    ，而被告未曾下車察看或將被害人送醫救治即駕車離去等情
    ，業據被告供承不諱(見本院卷第48頁)，並經證人即被害人
    張櫻梅、證人張庭瑄於警詢時證述明確（見臺灣宜蘭地方檢
    察署113年偵字第1374號卷【下稱偵1374卷】第14-15、16-1
    6【背面】頁），並有宜蘭縣政府警察局蘇澳分局馬賽派出
    所職務報告、臺北榮民總醫院蘇澳分院診斷證明書、宜蘭縣
    政府警察局蘇澳分局道路交通事故圖、本院勘驗筆錄各1份
    、行車紀錄器錄影擷取畫面片3張、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
    用小客車車損暨現場照片19張等證據附卷可佐(見偵1374卷
    第22、28-29、44-45、56-60【背面】頁；本院卷第136頁)
    ，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⒉證人張庭瑄於警詢時證稱：我從新榮路往大同路方向直行行
    駛在一般車道上，突然左側巷口有車子衝出來撞我。我的左
    側車身與對方左側車頭為第一次撞擊之部位。我的車損為左
    側車身刮傷及車門撞毀，對方前車牌跟車頭損毀等語(見偵1
    374卷第16頁)。復經本院當庭勘驗案行車紀錄器錄影光碟結
    果：「車牌號碼0000-00號自小客車駛出宜蘭縣蘇澳鎮新榮
    路12巷巷口欲右轉新榮路時，猛然緊急煞住（17時38分54秒
    ），行駛在對向車道由張庭瑄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
    客車車頭出現，行駛在車牌號碼0000-00號自小客車後方的F
    OODPANDA藍色機車也趕緊煞車（17時38分55秒），接著車牌
    號碼000-0000號自小客車在路口對面煞住停下（17時38分56
    秒），左後車燈閃爍。陳春明及FOODPANDA藍色機車駕駛分
    別駕駛車輛往畫面右側方向行駛（17時38分57秒），警車經
    過路口時，可看到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客車駕駛座車門
    有明顯因遭到撞擊而造成凹凸不平之痕跡」等情，有本院勘
    驗筆錄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36頁)。衡之社會一般常情，
    於交通事故過程中所受之衝擊、碰撞等物理力量，多會受有
    輕重程度不等之傷害等情，為大眾週知之事。本件被告於事
    故發生時已63歲，為具有一般之智識程度及豐富之生活經驗
    之人，本案事故發生後，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車
    門嚴重凹損，有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照片3張在
    卷可稽(見偵1374卷56-56【背面】頁)，被告應已對被害人
    恐因事故而受傷之情形有所認識。況交通事故被害人究否因
    事故而受有內、外傷，或其傷勢之嚴重程度，須經醫師依醫
    學專業診斷，無從單憑被告己意遽認被害人未受有任何傷勢
    ，故被告於事故發生後未曾下車察看或將被害人送醫救治，
    而置被害人於不顧，堪認被告確有肇事致被害人受傷後而逃
    逸之情，被告辯稱其不知被害人受傷等語，實無可採。
　⒊被告及其辯護人雖以前詞置辯，然按刑法第185條之4之肇事
    致人死傷逃逸罪，所謂逃逸，係指逃離肇事現場而逸走之行
    為，故上開規定實揭櫫駕駛人於肇事致人死傷時，有在場義
    務，且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肇事致人受傷或死亡者，應即採
    取救護措施及依規定處置，並通知警察機關處理，不得任意
    移動肇事汽車及現場痕跡證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62
    條第3項規定甚明；是汽車駕駛人於肇事後，有停留現場採
    取救護或其他必要措施，並應向警察機關報告之法定義務，
    以防損害範圍之擴大（傷者因就醫延誤致生無謂傷亡）及維
    護其他用路人之交通安全，並明肇事之責任。如於肇事後，
    駕車逃離現場，不僅使肇事責任認定困難，更可能使受傷之
    人喪失生命、求償無門，因此，肇事駕駛人應留置現場等待
    或協助救護，並確認被害人已經獲得救護、或無隱瞞而讓被
    害人、執法人員或其他相關人員得知其真實身分、或得被害
    人同意後，始得離去，方符合上開肇事致人死傷逃逸罪之立
    法目的（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1794號判決意旨參照）
    。且刑法第185條之4之肇事致人死傷逃逸罪，其立法目的在
    促使駕駛人於交通事故發生後，能對被害人即時救護，俾減
    少死傷，並保障被害人權益及維護交通安全；故駕駛人不得
    自認被害人並未受傷或傷勢無礙，不待確認被害人已否獲得
    救護，亦未等候執法人員到場處理，而未經被害人同意，即
    逕自離去（最高法院104年度臺上字第2746號判決意旨參照
    ）。被告應可知悉於事故發生後，被害人有受傷之可能性，
    業如前述，自不能僅憑被告稱無暇思及於此或認被害人並未
    受傷，據認被告主觀上無肇事逃逸之犯意。又衡諸肇事逃逸
    罪之立法目的，係在減少死傷並保障被害人權益，縱使被告
    係遭員警追捕，其於肇事之後，並未有報警處理或將被害人
    送醫之行為，即已與肇事逃逸罪之構成要件相符。又參以被
    告遭追捕乃係因其見本案巡邏車後隨即加速逃離，經警認形
    跡可疑而緊追其後，則被告遭員警追捕及逃逸過程中肇事均
    係其自行所招致而來，更顯被告之可非難性，故辯護人主張
    被告之行為與常情無違，亦非可採。
(三)犯罪事實二部分
　⒈被告有於犯罪事實欄二所載之時、地，駕駛車牌號碼0000-00
    號自用小客車，倒車撞擊本案巡邏車等情，業據被告供承不
    諱(見本院卷第48頁)，並經證人詹永鑫於警詢時證述明確（
    見偵1374卷第18-19頁），並有宜蘭縣政府警察局蘇澳分局
    馬賽派出所職務報告、本院勘驗筆錄各1份、行車紀錄器錄
    影擷取畫面片3張、本案巡邏車車損照片5張等證據附卷可佐
    (見偵1374卷第22、45-46、49-50、62】頁；本院卷第137頁
    )，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⒉證人詹永鑫於警詢時證稱：我今（19)日大約17時多我駕駛自
    小客車輛車號000-0000，在家門口要倒車入庫回家，倒車的
    時候發現左方有來車而且異常（保桿脫落），看到我的車就
    急煞之後，過沒幾秒，我看到他倒車撞到警車，就強行衝撞
    我的車等語(見偵1374卷第18-18【背面】頁)，復經本院當
    庭勘驗行車紀錄器錄影光碟，於被告倒車撞擊本案巡邏車前
    ，員警已駕車緊追於被告車輛後方長達7分多鐘，於被告車
    輛遭詹永鑫所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擋住去路
    ，被告才不得已停下車，被告停車後旋即往後倒車撞擊在其
    後方之本案巡邏車，有本院勘驗筆錄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
    36-137頁)。足徵被告早已知悉員警駕駛本案巡邏車在後追
    捕，屬依法執行職務之公務員，僅因遭其他車輛在前阻攔，
    明知本案巡邏車緊追在其後，為逃避員警追捕而猛然倒車撞
    擊本案巡邏車，而造成本案巡邏車前保險桿受損，足見其有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妨害公務執行、損壞公務員職務上掌管之
    物品之故意無訛，被告辯稱並無撞擊本案巡邏車之故意，尚
    不足採。
　⒊被告及其辯護人雖以前詞置辯，然被告遭員警追捕長達7分鐘
    ，其倒車勢必會撞擊持續緊追在後之本案巡邏車，則辯護人
    為被告辯護稱係誤碰，尚難採信。又被告倒車衝撞本案巡邏
    車，迫使本案巡邏車停下之行為，足證被告不顧本案巡邏車
    內執行職務公務員之人身安全，以此強暴之方式妨害公務之
    執行，其行為並非單純消極之不作為、不配合或閃躲，則被
    告之辯護人為被告辯護稱被告無積極、直接對公務員為攻擊
    、對抗、反制之作為等情，亦無足採。
(四)綜上，被告所辯均不足採信，本件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均堪
    認定，均應予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就犯罪事實一所為，係犯刑法第185條之4第1項前段
    之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罪；就犯
    罪事實二所為，係犯刑法第135條第3項第1款之駕駛動力交
    通工具妨害公務執行罪、同法第138條之損壞公務員職務上
    掌管之物品罪。又公訴意旨雖就被告所為犯罪事實二部分，
    漏未論以刑法第135條第3項第1款之駕駛動力交通工具妨害
    公務執行罪、同法第138條之損壞公務員職務上掌管之物品
    罪，惟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已明確記載被告倒車衝撞本案巡邏
    車，致本案巡邏車保險桿毀損之事實，且本院於審理時已當
    庭告知被告上開法條(見本院卷第134頁)，並給予被告及辯
    護人辯明之機會，無礙被告訴訟防禦權之行使，駕駛動力交
    通工具妨害公務執行罪部分，因基本社會事實均同一，爰依
    法變更起訴法條；損壞公務員職務上掌管之物品部分，僅係
    法條漏引，本院自應加以裁判。　
(二)被告就犯罪事實二部分，被告以一駕車衝撞行為，同時妨害
    員警執行公務，並致本案巡邏車前保險桿受損，屬一行為觸
    犯數罪名，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之駕駛動力交通工
    具妨害公務執行罪處斷。
(三)被告所犯上開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
    逸罪、駕駛動力交通工具妨害公務執行罪之2罪間，犯意各
    別、犯罪時間不同，且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四)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曾有妨害公務、妨害名
    譽、妨害自由、公共危險等前案紀錄，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
    前案紀錄表1份在卷可稽，素行不良，為避免遭員警攔查而
    肇致本件交通事故，致被害人受有前揭傷勢，竟漠視其法律
    上所應履行之義務，未留滯現場待警方到場，或提供被害人
    即時救助，隨即逕行離去，輕忽他人生命、身體法益；復駕
    車衝撞警車，對依法執行職務之員警施加暴力，並損壞公物
    ，蔑視國家公權力，影響公務順利執行，危害員警執行職務
    之嚴正性及執法尊嚴，所為均非可取；惟念其業與被害人以
    新臺幣3萬元達成和解，被害人並未表示願原諒被告之意，
    暨其自陳高中肄業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狀況勉持（見其警
    詢筆錄受詢問欄所示）及犯後態度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
    主文所示之刑。併綜合審酌被告所犯各罪反映出之人格特性
    與犯罪傾向、刑罰暨定應執行刑之規範目的、所犯各罪間之
    關聯性及所侵害之法益與整體非難評價等面向，並兼衡公平
    、比例、刑罰經濟及罪刑相當原則，依法定其應執行之刑。
貳、公訴不受理部分
一、公訴意旨另以：被告基於毀損之犯意，明知由告訴人詹永鑫
    駕駛之車號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自宜蘭縣○○鎮○○路000
    巷00弄00號前駛出而擋住巷道，車輛無法通過，仍執意前行
    而擦撞車號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前保險桿，造成該車保險
    桿毀損，足以生損害於告訴人。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54條
    之毀損罪嫌。
二、按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撤回其告訴
    ；又告訴乃論之罪，其告訴經撤回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
    ，刑事訴訟法第238條第1項、第303條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
三、查本案告訴人告訴被告涉嫌毀損案件，檢察官起訴認被告涉
    犯刑法第354條之毀損罪，依同法第357條之規定須告訴乃論
    。茲因告訴人已撤回告訴，有陳述狀及本院公務電話紀錄各
    1份（見本院卷第61、65頁）在卷可稽，揆諸前揭規定，爰
    就被告被訴毀損部分，諭知不受理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0條、第303
條第3款，刑法第185條之4第1項前段、第135條第3項第1款、第1
38條、第55條、第51條第5款，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判決
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張鳳清提起公訴；檢察官林愷橙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刑事第五庭審判長法　官　劉致欽
　　　　　　　　　　　　　　　　　法　官　李蕙伶
　　　　　　　　　　　　　　　　　法　官　劉芝毓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二十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蘇信帆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2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135條
對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施強暴脅迫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或30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使公務員執行一定之職務或妨害其依法執行一定之職務或使
公務員辭職，而施強暴脅迫者，亦同。
犯前二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
一、以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犯之。
二、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犯之。
犯前三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
期徒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138條
毀棄、損壞或隱匿公務員職務上掌管或委託第三人掌管之文書、
圖畫、物品，或致令不堪用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185條之4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者，處6月以
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於死或重傷而逃逸者，處1年以上7年
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駕駛人於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死傷係無過失者，減輕
或免除其刑。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交訴字第43號
公  訴  人  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春明


選任辯護人  王憲勳律師
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374、2182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陳春明犯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罪，處有期徒刑柒月；又犯駕駛動力交通工具妨害公務執行罪，處有期徒刑玖月。應執行有期徒刑壹年貳月。
陳春明被訴毀損部分，公訴不受理。
　　犯罪事實
一、陳春明於民國113年2月19日17時42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車，在宜蘭縣蘇澳鎮永愛路與永愛路255巷口處，因發現員警陳進取所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之巡邏車(下稱本案巡邏車)隨即加速逃離，經警認形跡可疑而尾隨欲加以攔查。嗣陳春明於同日17時43分許，沿宜蘭縣蘇澳鎮新榮路12巷由北往南方向，駛至新榮路12巷與新榮路路口時，本應注意車前狀況，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且右轉彎之車輛應讓直行車先行，而依當時情形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於注意，貿然右轉，適有張庭瑄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搭載張櫻梅，沿宜蘭縣蘇澳鎮新榮路由西往東方向行駛至行駛至上開路口，2車因而發生碰撞，致張櫻梅受有左小腿挫傷之傷害(傷害部分未據告訴)。詎陳春明於肇事後，可預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之駕駛及乘客可能因為雙方車輛發生碰撞而受傷，竟基於容任該結果發生，亦不違背其本意之不確定肇事逃逸犯意，未對張櫻梅採取即時救護或其他必要措施，亦未向警察機關報告，或取得張櫻梅之同意，或留下日後可供聯繫之資料，即駕車離去。
二、陳春明於肇事逃逸後，員警仍駕駛本案巡邏車緊追在後，並開啟蜂鳴器及廣播要求陳春明停車受檢，詎陳春明拒不受檢駕車逃竄，復基於駕駛動力交通工具妨害公務執行、損壞公務員職務上掌管之物品之犯意，於同日17時52分許，駛至宜蘭縣○○鎮○○路000巷00弄00號前，因巷道有車輛阻擋，陳春明當場倒車衝撞本案巡邏車，以此強暴方式妨害公務之執行，並導致本案巡邏車前保險桿受損。
三、案經宜蘭縣政府警察局蘇澳分局報告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有罪部分
一、證據能力之說明：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甚明。查本判決所引用之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供述證據，檢察官、被告陳春明及辯護人對各該證據能力均不爭執(見本院卷第48頁)，且至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聲明異議，本院審酌上開證據方法於製作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應認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
(二)本案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無證據證明係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亦無證據證明有何偽造、變造之情事，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之反面解釋，自應認均具有證據能力，得作為證據，合先敘明。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訊據被告固坦承有駕車與車牌號碼APW-7828號自用小客車發生車禍、與本案巡邏車碰撞等情不諱，惟矢口否認有何肇事逃逸、妨害公務、損壞公務員職務上掌管之物品等犯行，辯稱：我不知道有人會受傷，我到派出所知道有人受傷後，我就馬上處理；那天我下班要回家，警察見我要倒車，就開始追我，警察脅迫我講出孩子在哪，叫我前妻去帶孩子，我怕孩子被帶走，當時失去理智，我不是故意要撞警察等語。辯護人則為被告辯護稱：被告車輛係於警方追捕過程中，自左方無意間擦撞被害人車輛，被告當時無暇思及是否有人因擦撞而受傷，不能排除其主觀上誤認告訴人未有受傷，是被告駕車離去時主觀上是否知悉告訴人受傷而有逃逸之犯意，要非無疑，自難單以被告未等待警方到場或未得告訴人同意即離去，即認主觀上明知或已有預見其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受傷之事實。且被告當時既意在躲避警方無端追捕，尚無暇思及是否有人因擦撞而受傷即離去；被告倒車時未察覺後方有車而誤碰，且於發覺後立即停止後退，係不小心碰及警車前保險桿，並無「加速倒車衝撞警車之認知與行為」。且被告亦無其他積極、直接對公務員為攻擊、對抗、反制之作為，並無「達到足以妨害公務員執行職務之程度」等語。惟查：
(二)犯罪事實一部分
　⒈被告有於犯罪事實欄一所載之時、地，與張庭瑄所駕駛之車輛發生碰撞，致被害人即乘客張櫻梅受有左小腿挫傷之傷害，而被告未曾下車察看或將被害人送醫救治即駕車離去等情，業據被告供承不諱(見本院卷第48頁)，並經證人即被害人張櫻梅、證人張庭瑄於警詢時證述明確（見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113年偵字第1374號卷【下稱偵1374卷】第14-15、16-16【背面】頁），並有宜蘭縣政府警察局蘇澳分局馬賽派出所職務報告、臺北榮民總醫院蘇澳分院診斷證明書、宜蘭縣政府警察局蘇澳分局道路交通事故圖、本院勘驗筆錄各1份、行車紀錄器錄影擷取畫面片3張、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車損暨現場照片19張等證據附卷可佐(見偵1374卷第22、28-29、44-45、56-60【背面】頁；本院卷第136頁)，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⒉證人張庭瑄於警詢時證稱：我從新榮路往大同路方向直行行駛在一般車道上，突然左側巷口有車子衝出來撞我。我的左側車身與對方左側車頭為第一次撞擊之部位。我的車損為左側車身刮傷及車門撞毀，對方前車牌跟車頭損毀等語(見偵1374卷第16頁)。復經本院當庭勘驗案行車紀錄器錄影光碟結果：「車牌號碼0000-00號自小客車駛出宜蘭縣蘇澳鎮新榮路12巷巷口欲右轉新榮路時，猛然緊急煞住（17時38分54秒），行駛在對向車道由張庭瑄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客車車頭出現，行駛在車牌號碼0000-00號自小客車後方的FOODPANDA藍色機車也趕緊煞車（17時38分55秒），接著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客車在路口對面煞住停下（17時38分56秒），左後車燈閃爍。陳春明及FOODPANDA藍色機車駕駛分別駕駛車輛往畫面右側方向行駛（17時38分57秒），警車經過路口時，可看到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客車駕駛座車門有明顯因遭到撞擊而造成凹凸不平之痕跡」等情，有本院勘驗筆錄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36頁)。衡之社會一般常情，於交通事故過程中所受之衝擊、碰撞等物理力量，多會受有輕重程度不等之傷害等情，為大眾週知之事。本件被告於事故發生時已63歲，為具有一般之智識程度及豐富之生活經驗之人，本案事故發生後，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車門嚴重凹損，有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照片3張在卷可稽(見偵1374卷56-56【背面】頁)，被告應已對被害人恐因事故而受傷之情形有所認識。況交通事故被害人究否因事故而受有內、外傷，或其傷勢之嚴重程度，須經醫師依醫學專業診斷，無從單憑被告己意遽認被害人未受有任何傷勢，故被告於事故發生後未曾下車察看或將被害人送醫救治，而置被害人於不顧，堪認被告確有肇事致被害人受傷後而逃逸之情，被告辯稱其不知被害人受傷等語，實無可採。
　⒊被告及其辯護人雖以前詞置辯，然按刑法第185條之4之肇事致人死傷逃逸罪，所謂逃逸，係指逃離肇事現場而逸走之行為，故上開規定實揭櫫駕駛人於肇事致人死傷時，有在場義務，且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肇事致人受傷或死亡者，應即採取救護措施及依規定處置，並通知警察機關處理，不得任意移動肇事汽車及現場痕跡證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62條第3項規定甚明；是汽車駕駛人於肇事後，有停留現場採取救護或其他必要措施，並應向警察機關報告之法定義務，以防損害範圍之擴大（傷者因就醫延誤致生無謂傷亡）及維護其他用路人之交通安全，並明肇事之責任。如於肇事後，駕車逃離現場，不僅使肇事責任認定困難，更可能使受傷之人喪失生命、求償無門，因此，肇事駕駛人應留置現場等待或協助救護，並確認被害人已經獲得救護、或無隱瞞而讓被害人、執法人員或其他相關人員得知其真實身分、或得被害人同意後，始得離去，方符合上開肇事致人死傷逃逸罪之立法目的（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1794號判決意旨參照）。且刑法第185條之4之肇事致人死傷逃逸罪，其立法目的在促使駕駛人於交通事故發生後，能對被害人即時救護，俾減少死傷，並保障被害人權益及維護交通安全；故駕駛人不得自認被害人並未受傷或傷勢無礙，不待確認被害人已否獲得救護，亦未等候執法人員到場處理，而未經被害人同意，即逕自離去（最高法院104年度臺上字第2746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應可知悉於事故發生後，被害人有受傷之可能性，業如前述，自不能僅憑被告稱無暇思及於此或認被害人並未受傷，據認被告主觀上無肇事逃逸之犯意。又衡諸肇事逃逸罪之立法目的，係在減少死傷並保障被害人權益，縱使被告係遭員警追捕，其於肇事之後，並未有報警處理或將被害人送醫之行為，即已與肇事逃逸罪之構成要件相符。又參以被告遭追捕乃係因其見本案巡邏車後隨即加速逃離，經警認形跡可疑而緊追其後，則被告遭員警追捕及逃逸過程中肇事均係其自行所招致而來，更顯被告之可非難性，故辯護人主張被告之行為與常情無違，亦非可採。
(三)犯罪事實二部分
　⒈被告有於犯罪事實欄二所載之時、地，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車，倒車撞擊本案巡邏車等情，業據被告供承不諱(見本院卷第48頁)，並經證人詹永鑫於警詢時證述明確（見偵1374卷第18-19頁），並有宜蘭縣政府警察局蘇澳分局馬賽派出所職務報告、本院勘驗筆錄各1份、行車紀錄器錄影擷取畫面片3張、本案巡邏車車損照片5張等證據附卷可佐(見偵1374卷第22、45-46、49-50、62】頁；本院卷第137頁)，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⒉證人詹永鑫於警詢時證稱：我今（19)日大約17時多我駕駛自小客車輛車號000-0000，在家門口要倒車入庫回家，倒車的時候發現左方有來車而且異常（保桿脫落），看到我的車就急煞之後，過沒幾秒，我看到他倒車撞到警車，就強行衝撞我的車等語(見偵1374卷第18-18【背面】頁)，復經本院當庭勘驗行車紀錄器錄影光碟，於被告倒車撞擊本案巡邏車前，員警已駕車緊追於被告車輛後方長達7分多鐘，於被告車輛遭詹永鑫所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擋住去路，被告才不得已停下車，被告停車後旋即往後倒車撞擊在其後方之本案巡邏車，有本院勘驗筆錄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36-137頁)。足徵被告早已知悉員警駕駛本案巡邏車在後追捕，屬依法執行職務之公務員，僅因遭其他車輛在前阻攔，明知本案巡邏車緊追在其後，為逃避員警追捕而猛然倒車撞擊本案巡邏車，而造成本案巡邏車前保險桿受損，足見其有駕駛動力交通工具妨害公務執行、損壞公務員職務上掌管之物品之故意無訛，被告辯稱並無撞擊本案巡邏車之故意，尚不足採。
　⒊被告及其辯護人雖以前詞置辯，然被告遭員警追捕長達7分鐘，其倒車勢必會撞擊持續緊追在後之本案巡邏車，則辯護人為被告辯護稱係誤碰，尚難採信。又被告倒車衝撞本案巡邏車，迫使本案巡邏車停下之行為，足證被告不顧本案巡邏車內執行職務公務員之人身安全，以此強暴之方式妨害公務之執行，其行為並非單純消極之不作為、不配合或閃躲，則被告之辯護人為被告辯護稱被告無積極、直接對公務員為攻擊、對抗、反制之作為等情，亦無足採。
(四)綜上，被告所辯均不足採信，本件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均堪認定，均應予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就犯罪事實一所為，係犯刑法第185條之4第1項前段之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罪；就犯罪事實二所為，係犯刑法第135條第3項第1款之駕駛動力交通工具妨害公務執行罪、同法第138條之損壞公務員職務上掌管之物品罪。又公訴意旨雖就被告所為犯罪事實二部分，漏未論以刑法第135條第3項第1款之駕駛動力交通工具妨害公務執行罪、同法第138條之損壞公務員職務上掌管之物品罪，惟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已明確記載被告倒車衝撞本案巡邏車，致本案巡邏車保險桿毀損之事實，且本院於審理時已當庭告知被告上開法條(見本院卷第134頁)，並給予被告及辯護人辯明之機會，無礙被告訴訟防禦權之行使，駕駛動力交通工具妨害公務執行罪部分，因基本社會事實均同一，爰依法變更起訴法條；損壞公務員職務上掌管之物品部分，僅係法條漏引，本院自應加以裁判。　
(二)被告就犯罪事實二部分，被告以一駕車衝撞行為，同時妨害員警執行公務，並致本案巡邏車前保險桿受損，屬一行為觸犯數罪名，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之駕駛動力交通工具妨害公務執行罪處斷。
(三)被告所犯上開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罪、駕駛動力交通工具妨害公務執行罪之2罪間，犯意各別、犯罪時間不同，且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四)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曾有妨害公務、妨害名譽、妨害自由、公共危險等前案紀錄，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份在卷可稽，素行不良，為避免遭員警攔查而肇致本件交通事故，致被害人受有前揭傷勢，竟漠視其法律上所應履行之義務，未留滯現場待警方到場，或提供被害人即時救助，隨即逕行離去，輕忽他人生命、身體法益；復駕車衝撞警車，對依法執行職務之員警施加暴力，並損壞公物，蔑視國家公權力，影響公務順利執行，危害員警執行職務之嚴正性及執法尊嚴，所為均非可取；惟念其業與被害人以新臺幣3萬元達成和解，被害人並未表示願原諒被告之意，暨其自陳高中肄業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狀況勉持（見其警詢筆錄受詢問欄所示）及犯後態度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併綜合審酌被告所犯各罪反映出之人格特性與犯罪傾向、刑罰暨定應執行刑之規範目的、所犯各罪間之關聯性及所侵害之法益與整體非難評價等面向，並兼衡公平、比例、刑罰經濟及罪刑相當原則，依法定其應執行之刑。
貳、公訴不受理部分
一、公訴意旨另以：被告基於毀損之犯意，明知由告訴人詹永鑫駕駛之車號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自宜蘭縣○○鎮○○路000巷00弄00號前駛出而擋住巷道，車輛無法通過，仍執意前行而擦撞車號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前保險桿，造成該車保險桿毀損，足以生損害於告訴人。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54條之毀損罪嫌。
二、按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撤回其告訴；又告訴乃論之罪，其告訴經撤回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238條第1項、第303條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
三、查本案告訴人告訴被告涉嫌毀損案件，檢察官起訴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54條之毀損罪，依同法第357條之規定須告訴乃論。茲因告訴人已撤回告訴，有陳述狀及本院公務電話紀錄各1份（見本院卷第61、65頁）在卷可稽，揆諸前揭規定，爰就被告被訴毀損部分，諭知不受理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0條、第303條第3款，刑法第185條之4第1項前段、第135條第3項第1款、第138條、第55條、第51條第5款，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張鳳清提起公訴；檢察官林愷橙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刑事第五庭審判長法　官　劉致欽
　　　　　　　　　　　　　　　　　法　官　李蕙伶
　　　　　　　　　　　　　　　　　法　官　劉芝毓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二十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蘇信帆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2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135條
對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施強暴脅迫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使公務員執行一定之職務或妨害其依法執行一定之職務或使公務員辭職，而施強暴脅迫者，亦同。
犯前二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一、以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犯之。
二、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犯之。
犯前三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138條
毀棄、損壞或隱匿公務員職務上掌管或委託第三人掌管之文書、圖畫、物品，或致令不堪用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185條之4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於死或重傷而逃逸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駕駛人於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死傷係無過失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